
臺灣新竹地方法院民事裁定

113年度司執消債更字第21號

聲  請  人 

即債務人    陳泉興 

0000000000000000

代  理  人  李昱恆律師

相  對  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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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定代理人  郭明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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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交通部公路總局新竹區監理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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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唐明良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1

02

11

12

13

14

15

16

17

18

19

20

03

21

22

23

24

25

26

27

28

29

30

04

31

05

06

07

08

09

10

2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0000000000000000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0000000000000000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

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 年度消債更字第1

6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8月8日提出如附件

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

同）10,357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5日給付，還款期

限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745,704元，清償成數為

28.5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

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無財產，另有車牌000-000機車一輛，西元2

012年份出廠，可認無殘餘清算價值，另查無個人為要

保人投保之人壽商業保險，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

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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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

所得稅財產資料、債務人提出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影本等附卷可

稽。又債務人於民國112年8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

不成立轉更生程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10 年8

月至112年7 月，而依債務人110、111 、112 年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193,900

元、217,534元，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

尚未扣除其與依法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

已遠低與債務人總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

人之受償金額不致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陳報現於鑫吉祥汽車保養服務廠

擔任學徒，近一年平均薪資為18,455元，無年終、三

節、績效獎金，並提出薪資轉讓存摺明細、第三人公司

出具之薪資證明文件等影本為證，勘信為真實，且願以

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61號裁定認列之薪資水準每月

30,000元作為更生期間之薪資收入計算，尚具清償誠

意，故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所得得以30,000元列計。

    (三)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為17,076

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

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

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

予列計。

 三、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之盡力清償，於債

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

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

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

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金額745,704元已高

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30000 ×00－00000

×72）×0.8＝7454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則其立法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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旨已指明還款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

因此蒙受多少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

過度浪費之行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

範圍。再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

第2 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

方案，並依前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

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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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 年度消債更字第16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8月8日提出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同）10,357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5日給付，還款期限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745,704元，清償成數為28.5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無財產，另有車牌000-000機車一輛，西元2012年份出廠，可認無殘餘清算價值，另查無個人為要保人投保之人壽商業保險，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資料、債務人提出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影本等附卷可稽。又債務人於民國112年8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不成立轉更生程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10 年8月至112年7 月，而依債務人110、111 、112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193,900元、217,534元，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尚未扣除其與依法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已遠低與債務人總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金額不致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陳報現於鑫吉祥汽車保養服務廠擔任學徒，近一年平均薪資為18,455元，無年終、三節、績效獎金，並提出薪資轉讓存摺明細、第三人公司出具之薪資證明文件等影本為證，勘信為真實，且願以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61號裁定認列之薪資水準每月30,000元作為更生期間之薪資收入計算，尚具清償誠意，故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所得得以30,000元列計。
    (三)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為17,076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予列計。
 三、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之盡力清償，於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金額745,704元已高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30000 ×00－00000 ×72）×0.8＝7454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則其立法意旨已指明還款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此蒙受多少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度浪費之行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圍。再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並依前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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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晨旭企業管理顧問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偕漢佳  


相  對  人  
即債權人    馨琳揚企管顧問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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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債權人    裕富數位資融股份有限公司

法定代理人  闕源龍  




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
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
    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
    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
    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
    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
    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 年度消債更字第1
     6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8月8日提出如附件
     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
     同）10,357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5日給付，還款期
     限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745,704元，清償成數為
     28.5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
     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無財產，另有車牌000-000機車一輛，西元2
        012年份出廠，可認無殘餘清算價值，另查無個人為要
        保人投保之人壽商業保險，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
        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
        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
        所得稅財產資料、債務人提出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
        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影本等附卷可
        稽。又債務人於民國112年8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
        不成立轉更生程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10 年8
        月至112年7 月，而依債務人110、111 、112 年綜合所
        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193,900
        元、217,534元，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
        尚未扣除其與依法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
        已遠低與債務人總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
        人之受償金額不致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
        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陳報現於鑫吉祥汽車保養服務廠
        擔任學徒，近一年平均薪資為18,455元，無年終、三節
        、績效獎金，並提出薪資轉讓存摺明細、第三人公司出
        具之薪資證明文件等影本為證，勘信為真實，且願以本
        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61號裁定認列之薪資水準每月30
        ,000元作為更生期間之薪資收入計算，尚具清償誠意，
        故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所得得以30,000元列計。
    (三)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為17,076
        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
        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
        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
        予列計。
 三、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之盡力清償，於債
     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
     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
     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
     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金額745,704元已高
     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30000 ×00－00000 ×
     72）×0.8＝7454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則其立法意旨
     已指明還款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
     此蒙受多少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
     度浪費之行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
     圍。再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
     ，並依前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
     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
    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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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列當事人聲請消費者債務清理事件，本院裁定如下：
    主  文
債務人所提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應受如附件二之生活限制。
    理  由
一、按債務人有薪資、執行業務所得或其它固定收入，依其收入及財產狀況，可認更生方案之條件已盡力清償者，法院應以裁定認可更生方案；法院為認可之裁定時，因更生方案履行之必要，對於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得為相當之限制，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1 項前段、第62條第2 項分別定有明文。
 二、查本件債務人聲請更生，前經本院以112 年度消債更字第161號裁定開始更生在案，債務人於113年8月8日提出如附件一所示之更生方案，其條件為每期清償金額新臺幣（以下同）10,357元，每1個月為1期，每期在15日給付，還款期限為6 年（72期），總清償金額為745,704元，清償成數為28.58%，經本院審酌下列情事，認其條件已屬盡力清償，更生方案應予認可：
    (一)債務人名下無財產，另有車牌000-000機車一輛，西元2012年份出廠，可認無殘餘清算價值，另查無個人為要保人投保之人壽商業保險，是本件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受償總額，未低於本院裁定開始更生程序時依清算程序所得受償之總額，有本院職權查詢債務人最近兩年度綜合所得稅財產資料、債務人提出之人壽保險商業同業公會保險業通報作業資訊系統資料查詢結果表影本等附卷可稽。又債務人於民國112年8月聲請更生前置調解，調解不成立轉更生程序，故聲請更生之前二年即為110 年8月至112年7 月，而依債務人110、111 、112 年綜合所得稅各類所得資料清單其所得總和分別為0元、193,900元、217,534元，故債務人前兩年可處分所得之總額，尚未扣除其與依法應受扶養之人每月最低生活必要支出已遠低與債務人總清償金額，則無擔保及無優先權債權人之受償金額不致過低，是債務人所提方案尚無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第2項第3、4款不得認可之情形。
    (二)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陳報現於鑫吉祥汽車保養服務廠擔任學徒，近一年平均薪資為18,455元，無年終、三節、績效獎金，並提出薪資轉讓存摺明細、第三人公司出具之薪資證明文件等影本為證，勘信為真實，且願以本院112年度消債更字第161號裁定認列之薪資水準每月30,000元作為更生期間之薪資收入計算，尚具清償誠意，故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所得得以30,000元列計。
    (三)債務人提出之更生方案履行期間每月必要支出為17,076元，等於行政院內政部公告之112年度臺灣省平均每人每月生活之最低生活費之1.2倍，已屬節省開支之人，且整體更生方案均具有節省開支盡力清償之誠意，均准予列計。
 三、又依消費者債務清理條例第64條之1規定之盡力清償，於債務人之財產有清算價值者，其於更生方案履行期間可處分所得總額扣除自己及依法應受其扶養者所必要生活費用後之餘額，逾十分之九已用於清償者，視為債務人已盡力清償。既債務人已提出之更生方案清償總金額745,704元已高於上開視為盡力清償標準【計算式：（30000 ×00－00000 ×72）×0.8＝745445，小數點以下四捨五入】，則其立法意旨已指明還款金額佔總債權金額之比例多少、債權人債權因此蒙受多少損害、其負債是否肇因於債務人不知節制或過度浪費之行為，皆非審核更生方案是否盡力清償考量之範圍。再債務人所提更生方案既無本條例第63條、第64條第2 項所定不應認可之消極事由存在，應予裁定認可更生方案，並依前揭規定，就債務人在未依更生條件全部履行完畢前之生活程度，為相當之限制，爰裁定如主文。
四、如不服本裁定，應於裁定送達後10日內，以書狀向本院司法事務官提出異議，並繳納裁判費1,000元。
中　　華　　民　　國　 113　　年　　10 　　月　　22　日
                 民事庭司法事務官　黃恩慈
 
 



